
2026年4月28日（星期二）●責任編輯：林輔賢 ●版面設計：崔竣明A11 專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早前到油尖旺區一帶
了解情況，發現多間實體零售的電

子煙專門店已宣告結業，其間獲熱心市
民報料，告知有個別電子煙店表面結
業，實際留下電話或社交媒體聯絡方
法，暗中繼續營業（見另稿）。

實體店轉網上 提供「送門」服務
記者憑有關線索，順利以顧客身份透過

微信聯絡該網店賣家，對方表示有煙彈可
以售賣，預計「星期一可以派送」，又指
記者訂單已滿500元，可以免運費運送。
當記者問及4月底法例實施後，對方
能否繼續送貨時，賣家更表明早
已做好準備：「請放心，會

安全送達，送到你們提
供的地址。」對方
更 進 一 步 解
釋，他們會
包裝成
其 他

產品，再用快遞袋派送。
另一方面，記者在網上進一步搜尋電子
煙，發現相關網店選擇眾多，煙機、煙彈
及一次性電子煙等產品一應俱全，更在網
站上大打優惠廣告。這些網店雖以香港為
目標市場，但大多不在香港註冊，有網店
更標明：「香港門店已經永久關閉，所有貨
品經由香港以外地區發出，因應各地區法
律不同，顧客購買時請自行確認所購買之
產品符合當地法律。如所購買之產品違反
當地法律，本公司不會作出任何賠償，處
理與一切之法律責任。」

私人地方未受監管成漏洞
「有些網購電子煙的人，可能誤以為
售賣電子煙才犯法，購買電子煙並不犯
法，但這其實是一個誤解。」湯修齊
解釋，不論售賣或購買電子煙的人士
均屬犯法，同樣受到法例的管制，
「如果他們用郵購或網購形式購買
電子煙，這本身就是一個進口行
為。」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
判處罰款50萬元及監禁2年，或
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200萬
元及監禁7年。他又指，若有人
嘗試以網購方式購買電子煙，風
險其實完全由買家承擔，因此他
強調公眾教育相當重要，不論是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還是特
區政府，也要繼續加強相關宣
傳工作。
被問及法例還有沒有收緊的空

間？湯修齊表示，根據最新法
例，在私人地方管有或使用另類
吸煙產品，暫時不屬於違法行為。
他覺得這有機會引致市民誤解，以
為只要用郵購或者網購的方式在家
裏吸食便不犯法，所以他希望特區政
府在未來兩年內進行檢討，盡快公布
《2025年控煙法例（修訂）條例》第二階
段的時間表，將禁令延伸至所有場所，這
樣才能帶出一個正面信息，就是所有另類
吸煙產品在任何地方都不能管有或使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影）隨着
香港特區政府進一步
收緊對另類吸煙產品的
管制，曾經在街頭巷尾、
樓上舖隨處可見的電子煙實
體店確實受到打擊。香港文匯
報記者根據網上搜尋的資料，前
往深水埗和旺角暗訪，發現多間實
體零售的電子煙專門店均已結業，不過
記者在暗訪期間，仍發現有手捲煙專門店
兼賣電子煙，從一次性電子煙到不同口味的
煙彈一應俱全。負責人表明這是最後一批電
子煙，只望能在4月30日新法例生效前盡量
賣光。他又估計即使之後有電子煙暗中出
售，價錢也會大幅增加，因此提醒記者「有
買趁手」，把握最後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當日根據網絡資料，首先
前往深水埗某商場視察情況，逛了一圈，僅
發現一間尚未開門營業的手捲煙專門店，店
面更貼有醒目字句，表明「沒有電子煙出
售」。記者遂向商場內其他店主查詢，他們
均表示以前的確有間電子煙專門店，不過該
店早已結業。記者再追問結業多久時，他們
紛紛表示不太清楚，但有其中一位店主透露
說，「現時香港電子煙專門店應該差不多全
部結業，不過他們大多都會留下電話，之後
通過WhatsApp在網上售賣。」

物流公司不再送貨
記者隨後轉往旺角某商場，發現原先

在網絡上顯示為電子煙專門店的店
舖，已經改售相機、鏡頭等攝影裝
備，店主更告訴記者：「之前那間店
結業很久了，我在這裏已租了一年。」

直至再轉往旺角另一間手捲煙專門店暗訪，終於
有所發現。
記者甫進入該店，看到貨架上擺滿了不同種類的
煙絲及手捲煙配件，而當記者向店舖負責人查詢有沒有
電子煙售賣，該負責人隨即轉身在袋子內拿出數盒不同口味
的煙彈，以及兩盒一次性電子煙，並說：「煙彈一盒100元，這
款一次性電子煙，可抽1萬口，一盒180元，兩盒300元。」
該負責人在閒談中告訴記者，這幾款電子煙很受歡迎，「它們賣
得很快的，雖然還有一半貨未售完，但估計（4）月底前差不多賣完。」當
記者問及未賣完怎麼辦時，他笑說：「如果賣不完就自用，賣完後短期內不
會再賣，要看看之後有什麼情況，如果風聲太緊就暫
時不賣。」記者再問4月後能否送貨上門，他表明暫
時應該比較困難，因為很多物流公司都不再送貨。
「不過如果住在附近，可以託人送貨，但要另外再
給運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影）香港文匯
報記者在網上搜尋資料期間，竟發現有
電子煙網店撰寫多篇商戶「轉型」攻
略，教其他電子煙賣家如何透過Tele-
gram及微信等平台，「應對」電子煙禁
令，內容包括解構電子煙地下市場的三
層結構運作模式，例如以「螞蟻搬家」
式走私進口、以Telegram及微信作分銷
平台，以及最後以現金交收、面交為主
的零售及交付方式，試圖利用網絡的隱
敝性延續電子生意。

Telegram變主力銷售平台
翻查有關文章，該作者以專業口吻拆
解所謂的「電子煙地下市場」，包括提

出可通過Telegram及微信等作為主力銷
售平台，建議賣家「建立私密群組，僅
限熟人介紹加入」，並於群內定期發布
產品目錄和價格，交易完成後立即刪除
紀錄。
此外，文章又建議賣家應以現金交
收、面交為主，提出可選擇公共屋邨後
樓梯、商場廁所、便利店門口、工廈單
位等作為交付地點，甚至可考慮使用
「埋藏」方式，即將貨物藏在某處，通
知買家自行提取，全程零接觸。
另有文章則進一步說明Telegram為何

是「電子煙出海推廣的主力陣地之
一」，稱其為「灰度」品類提供了「更
自由的呼吸空間」，又提醒電子煙賣家

們「不要一上來就硬銷」、「可以先分
享電子煙知識、設備測評、安全使用指
南等中性且有價值的內容」、「建立專
業和可信賴的形象」，繼而再一步步吸
引對方成為顧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影）香港文
匯報近日訪問多名電子煙用家，他們
表明法例生效後，不會在公眾地方吸
食電子煙，但仍會在私人地方吸食餘
下「貨尾」，並打算逐步轉回吸食傳
統煙。談及對新法例的意見，他們表
明不會因此戒煙，但相信新法有助減
少年輕人接觸香煙及染上煙癮。
23歲的陳先生表示，自己大約兩年前

受朋輩影響吸食電子煙，他理解電子煙
有很多化學成分，甚至可能比傳統煙更
有害，但由於電子煙口味眾多，味道也

較易入口，「吞雲吐霧」後也不易染上
傳統煙味，因此從吸食角度而言，會較
傳統煙方便。對於特區政府進一步收緊
電子煙的規管，陳先生認同特區政府的
做法，認為加強規管有助減少年輕人接
觸電子煙及染上煙癮。他表明法例生效
後不會在公眾地方吸食電子煙，但無打
算就此戒煙，而是短期內在私人地方吸
食，長遠轉抽傳統煙。
有20多年煙齡的李先生則指，大約四
五年前開始吸食電子煙，現時是電子煙
及傳統煙混合吸食，「剛開始接觸電子

煙是因為傳統煙價錢太貴，希望透過電
子煙減少使費，現在也習慣了兩種煙混
合吸食。」被問及會否擔心吸食電子煙
更傷身體時，李先生表示：「傳統煙一
樣危害健康，害怕不了那麼多。」
至於特區政府將於月底推出的控煙新
措施，他認為是一件好事，可杜絕不法
分子將依托咪酯製成「太空油」，從而
誘騙年輕人吸食。不過李先生坦言控煙
措施加辣，對自己影響不大，「不抽電
子煙，那就轉抽傳統煙，最多抽少一
些，大概兩三日一包煙。」

控煙新例4月30日生效 另類煙產品賣家買家同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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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商場手捲煙專
門店門口標明沒有電子
煙出售。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

網店公然撰「轉型」攻略 教唆賣家地下運作

煙民認同新法例 免年輕人染煙癮

30

●網店撰文向賣家教路，如何透過
Telegram等平台應對禁令。 網絡截圖

●電子煙網店廣告聲稱「當實體商店成為
過去，我們依然繼續為你服務」。

網絡截圖

由本周四（4月30日）起，任何人不得在

公眾地方管有指明另類吸煙產品，包括電子煙、加

熱煙及草本煙。消費者即使只是隨身攜帶沒有吸

食，同樣違法，一旦被查獲，最低罰款3,000元，最

高罰款5萬元及監禁6個月。為了解新法例對本地電

子煙市場的影響，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分別通過網

絡及實地暗訪，發現本港多區電子煙專門店均已結

業，但個別已暗中轉戰網絡，利用WhatsApp、微信

等通訊程式招攬顧客。記者曾透過微信聯絡該網店

賣家，對方不僅表示有煙彈售賣，更表明早已做好

準備，即使4月30日法例生效後，仍「保證」可安

全將產品送達買家手中。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主席湯修齊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再三提

醒，不論是售賣或購買電子煙的人同樣

犯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

款200萬元及監禁7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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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起，任何人不得在公眾地方管
有指明另類吸煙產品，包括電子煙、加熱
煙及草本煙。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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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以顧客身份透過微信
聯絡網店賣家，對方表示有
煙彈可以售賣，預計「星期
一可以派送」。 網絡截圖

▲賣家指記者訂單已滿500
元，可以免運費運送。

網絡截圖

▲賣家表明做好準備，即使
法例生效後，仍然可以將產
品安全送到買家提供的地
址。 網絡截圖

歡迎反饋。港聞部電郵：hknews@wenweipo.com


